附件一：
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
“优秀组织奖”评分细则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学生工作部将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文化节期间各学院研会学术文化活动进行评定，评分细则如下：
第一条：奖项设置
本次评选共评出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奖”6个。
第二条：评奖程序
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评比，分为整体计划完成情况、各活动组织开展情况、学术文化节期间外本学期（9月10日-10月31日）举办的学术讲座和答辩会场表现情况四部分。其中整体计划完成情况占20%，各单项活动共占40%，学术文化节期间外活动占30%，答辩会现场表现占10%，满分100分。
1.整体计划完成情况（满分100分，权重为20%）
（1）活动计划的完成情况（为研究生学术文化节期间举办的活动，如有变动，须说明理由）
要求每个学院至少举办3次与学术相关的活动。
完成3场得36分，超出的活动每场加2分，最多加4分；三场以下，每少一场减10分，扣完为止。
活动变动或替换视性质而定，规模效果相当的不予减分。
（2）新闻稿：及时发送所有活动前后期新闻稿得 20分（前期稿件应该在活动举办前一天及以前发出，后期稿件应在活动举办后两天内发稿）。
每项活动未提交前期或后期新闻稿，少一篇减5分，不合格者扣2分，扣完为止。
（3）资料：提交相关资料照片视频资料得20分，不完全提交得10分，不提交者得0分。
请勿直接将照片等资料粘贴在评审表中，请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
（4）观众组织：开幕式、学术讲坛等大型活动观众参与良好得15—20分，较少观众参加得10—15分，无观众参加得0分。（此项以活动照片为证）
2.各单项活动情况（满分100分，权重为40%）
（1）学术及就业实践讲座 （本项最多加至35分）
A.讲座采用累积加分的方式，主讲人是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每场5分，副教授以下级别每场3分：
如某学院共办了5场讲座，2场主讲人是教授，1场主讲人是副教授，2场主讲人是讲师，则基本得分为5*3+3*2=21分。
B.经验交流会、学术沙龙邀请三位及以上嘉宾5分，三位以下嘉宾3分，同样采取累积加分的形式。
（2）校辩论赛（本项最多加至35分）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A.评委邀请：老师5分，校辩论队成员4分，各学院辩协辩论队成员3分（无论评委是正方邀请还是反方邀请，依据评委级别，双方都加分，一场辩论赛此项最多加5分）。
B.在截止日期前上交辩手名单及评委名单15分，不上交0分。
C.在校辩论赛获得前两名的学院得15分，第3、4名得10分，第5-8名得8分，凡参加但是未得名次学院得5分，未参加校辩论赛学院得0分。
注：此项加分是在进入到校辩论赛阶段，不包括各学院选拔阶段。
（3）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本项最多加至30分）
各个学院按分配名额上报候选人数，加10分，上报候选人数不足分配名额的学院不加分。
各个候选人初评成绩经校研会核对后，上报初评成绩无误的学院加5分，初评成绩核算有误的学院不加分。
各院推选的初评候选人，全部获得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学术之星”称号，则学院加15分，50%及以上获得“学术之星”称号的学院加8分，未获得“学术之星”称号的不加分。 
3.本学期学术讲座举办情况（满分100分，权重30%）
为营造校内学术文化活动的氛围，鼓励各学院积极参与学术活动，此次评奖活动范围将包括本学期9月10日——10月31日各院举办的学术讲座，采用累积加分的方式，每场学术讲座加10分，最多加至100分。
4.答辩会现场表现情况（满分100分，权重10%）
（1）各答辩单位对所有举办活动讲述条理清楚，思路明确得25—30分，较清楚得20—25分，表述一般10—20分，不清楚10分以下。
（2）答辩申报内容科学详实得25—30分，较好得20—25分，一般得10—20分，较差得10分以下。
（3）答辩视频或幻灯片制作讲解生动明了得15-20分，一般得10-15分，较差得10分以下。
（4）各答辩单位答辩的临场表现较好得15—20分，一般得10—15分，不好得10分以下。
5.附加分（满分10分，权重100%）
主题：寻找身边的学术榜样
组织单位：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党委宣传部
推荐对象：我校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个人或研究生团队
推荐标准：所推荐的研究生个人或团体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崇尚科学，遵纪守法，且在本学科领域获得较为突出的学术成果，得到广大师生认可，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对象包括：研究生校长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学术“腾飞”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学术创新奖获得者及国际、国内相关学术科技竞赛或评选活动获奖者，在本学科领域国际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文章者，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者或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者。
活动安排：
（1）发动讨论“身边的学术榜样”。各学院、各基层班级通过班会、网络平台等形式，开展“我身边的学术榜样”大讨论，主动发现、推荐共同认可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研究生关注、寻访身边的榜样，踊跃参与到活动中来。
（2）寻访推荐“身边的学术榜样”。各学院采取组织推荐、群众推荐和个人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选，并从中挑选符合条件、受到师生普遍关注和认可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各学院推荐时需提供推荐理由及不少于3000字的事迹材料。
（3）宣传展示“身边的学术榜样”。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对各学院推荐的先进典型进行筛选确定后，组织校院两级研究生会对典型进行采访，并依托研究生院网站及“北林研究生”等新媒体平台对其优秀事迹进行广泛宣传；党委宣传部对先进典型的事迹材料进行加工提炼或重新采写，刊登在绿色新闻网、《北林报》、“绿色北林”官方微信、微博“寻找身边的学术榜样”相关专栏，并在学校宣传栏进行集中展示，对特别优秀者，推荐至相关校外媒体进行专题报道。
（4）交流学习“身边的学术榜样”。各学院对先进典型，采取经验交流、专题报告等形式，组织广大研究生开展面对面交流学习活动，激励广大研究生学习先进典型的成功经验，共同推动研究生学术成长与进步。
得分：按照活动安排准备相应的材料，在北林研究生平台发表稿件，得分=(原创投稿数*1000+阅读人数*1+点赞数*10)*0.001(校内每篇得分最高2分)；校外媒体专题报道在校内加分基础上再加1分。最多加至10分。
注：校研究生会将对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进行专访，因此此项只针对各院采访的其他榜样人物加分。

第三条：奖励措施
1、获奖单位将获得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2、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奖”的荣誉称号作为参评优秀院研会的参考依据之一。
第四条：说明
本评奖细则的最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组织委员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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